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執行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 

新世代創業家補助方案 
一、目的 

國立高雄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執行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(以下簡稱

本計畫)，結合學校創客空間，引導課程成果至市場驗證與創業實作，銜接「構想實作-商業營

運-公司設立-公司關閉」，將辦理本校新世代創業家補助方案。 

二、申請資格及限制 

(一)由本校在校生至少三位組成團隊申請。 

(二)團隊中需有成員年滿 20歲。 

(三)團隊須有至少一名本校專任或專案教師擔任指導老師。 

三、申請作業 

    由學生備齊申請表(附件一)依創新創業教育中心公告時程提出申請。 

四、審查機制 

(一)由本校創新創業教育中心成立審查委員會。 

(二)審查委員會由創新創業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，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三人之委

員會進行審查。 

(三)審查方式:本補助案採書面審查。 

(四)審查重點：創業提案創新性、創業提案可行性、商業價值、創業團隊專長與分工。 

五、補助經費 

    每案補助業務費至多新臺幣一萬元，補助包含印刷費、材料費、國內差旅費、諮詢費。 

六、結案與核銷 

(一)受補助後依規定期程內完成核銷程序。 

(二)本案須於 110年 6月 30日前完成核銷，超過核銷期限時將收回剩餘經費。 

(三)於計畫補助期間須繳交輔導紀錄表至少 2次。 

(四)依本校行事曆選課加退選時間截止後，一週內繳交創業團隊規劃書(附件二)與申請表(附件

三)。 

七、經費來源 

由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經費支給，經費核銷須符合「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

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八、團隊義務 

(一)須修讀本計畫學年度課程，以一學期至少修讀一門為原則。 

(二)須參加本計畫創業團隊徵選。 

(三)須參加本中心辦理之相關培訓課程。 

 

 


